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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114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10月 1日(星期三)下午 3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盧主任委員秀燕                        紀錄：黃婉欣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1 114-1 請家庭教育中心規劃

宣導品提供予各里長

參加喜慶活動，向新

婚族群宣導家庭教育

中心的功能與資源。 

家 庭

教 育

中心 

為擴大向新婚族群宣傳家庭教育中心的

功能與資源，規劃辦理情形說明如次： 

一、於114年6月24日起至8月31日止，串

聯本市西區、潭子區、豐原區、南區、

南屯區、龍井區等戶政事務所及帝

國製糖廠等共7處場域，陸續舉辦

「婚不昏，我們行！」實體展覽，吸

引許多申請登記結婚新人及親友共

同觀展，統計逾25,000人次觀展；同

步設計延伸線上學習，讓觀展民眾

透過 QR Code 掃描，點閱臺中市立

圖書館推薦精選主題影片與書籍，

以及觀看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製播

的「幸福關係10部曲」系列短影音，

獲得更多婚姻經營秘訣。 

二、設計「幸福錦囊」書卡，內容包含婚

姻經營的關鍵議題：「婚姻問題的識

別與解決」、「婚姻秘訣與幸福經

營」、「親子關係與家庭和諧」以及

「姻親相處與關係經營」四大面向，

轉請各戶政事務所及本市各區里長

發送予新婚族群，宣傳相關資源並

鼓勵市民參加家庭教育中心課程活

動。 

三、為鼓勵民眾學習經營婚姻，收到幸福

錦囊設籍本市新婚族群，後續報名

參加並完成本中心舉辦婚姻課程

者，將致贈限量版〝欣婚禮包〞作為

獎勵。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2 114-1 請家庭教育中心透過

本市立法委員，向教

育部關心家庭教育專

業人員認證專班辦理

家 庭

教 育

中心 

一、持續洽詢教育部開設家庭教育人員

認證專班事宜，惟教育部表示暫無

開設專班計畫，請各地方政府本於

權責結合社區或空中大學開設進修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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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進度。 課程。 

二、自本中心年度預算教育訓練費項下

專案簽准補助學分費，鼓勵同仁進

修家庭教育學分，並取得家庭教育

專業人員資格，以提升進用比率。 

三、教育部每年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辦理「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

畫」，其中設有「人力資源運用與發

展專案計畫」，爰於該專案中撰寫家

庭教育推展人力進修課程或訓練子

計畫並編列經費，以補助相關同仁

修習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分課程，

提升專業知能。 

3 114-1 有關婚姻教育課程，

請擇選數場次進行影

響力評估，分析課程

或活動內容是否符合

市民需要，以及是否

達到效益。 

家 庭

教 育

中心 

一、家庭教育中心為提供切合民眾需求

之婚姻教育課程，針對不同婚姻階

段設計相應的課前測驗與課後回饋

問卷，藉此評估課程對學員之實際

效益，並據以持續優化課程內容與

教學品質。 

二、茲擇列數場課程說明以下： 

（一） 將婚族群（配合聯合婚禮說明會

場次）課程：課程主題聚焦於溝

通技巧、衝突處理與家務分工等

議題。根據200位學員(130份有

效問卷)調查學員進入婚姻階段

較高比例的議題，加強納入後續

相關族群課程中，以期對民眾未

來婚姻經營更具正面助益。 

（二）新婚族群（2天1夜成長營）課程：

依據課前調查結果，針對學員最

關注的議題於課程加強說明及

對話。課後收回73份有效問卷，

針對對未來婚姻經營之幫助題

項，統計有87.3%學員評分在8分

以上（滿分10分），其中40.8%給

予滿分10分，評估課程內容具有

高度實用性與學員認同。 

（三）育有嬰幼兒之伴侶（線上）課程：

課前開放學員預提，並於課後回

饋問卷設計針對性題項，以掌握

該族群需求。共計158份有效問

卷中，認為課程對未來婚姻經營

「非常有幫助」者佔71%、「很有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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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幫助」者佔21%，合計高達92%，

評估該課程在線互動與議題設

計獲育兒階段伴侶肯定。 

（四） 婚姻降溫期之伴侶（成長團體）

課程：為期三週以「修補關係」、

「共感練習」、「再度升溫」為核

心目標，透過示範引導與實際互

動對話演練，參與之11組（共22

位）學員三次課程後自評婚姻滿

意度，平均分數從7.3分逐步提

升至8.6分；另有90%學員回饋課

程對未來婚姻經營「很有幫助」

或「有幫助」，評估課程具明顯正

向成效。 

三、同時，我們很重視學員意見和建議

的彙整與分析，並於後續課程規劃

初期即與講師群深入討論，依據族

群特性調整教學重點與活動設計，

期能持續提升學習成效與參與者的

課程體驗。 

4 114-1 請規劃針對特殊家庭

進行家庭教育，例如

早婚生子的年輕夫妻

家庭、非婚生子女家

庭等弱勢家庭族群，

以期減少兒虐事件。 

家 庭

教 育

中心 

一、本中心備有家庭夥伴導覽卡-新生兒

篇與新婚伴侶篇，當中彙整親職育

兒資源及福利訊息，並結合戶政機

關於受理相關戶籍登記作業時同時

發放，預計發放新生兒家長4萬份及

新婚登記者2萬4,000份。 

二、對於有重大違規事件或因家庭困擾

而影響學校生活之學生家長，可運

用個別化服務方案，由專業心理師

與社工師協助家庭進行家庭會談與

家庭教育個別指導(114年度截至6

月底受理52案(61人數)；其中計有1

案未成年未婚生子案家使用本服

務)。 

三、本(114)年針對有情緒困擾家庭開設

SEL(社會情緒學習)家長成長團體、

青少年期身心障礙學生家長開設性

教育親職成長團體、考慮離婚或已

離婚家庭的民眾開設共親職成長團

體，以提升兒童福祉。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5 114-1 有關樂齡數位素養課

程活動規劃，請家庭

教育中心善用本市各

家 庭

教 育

中心 

一、 本中心志工隊除持續於社區中推展

家庭教育外，亦積極結合在地社區

資源推動防詐教育，強化高風險族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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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社區關懷據點，方便

本市長者就近參與，

提高活動效益。 

群之識詐防詐意識。114年1月至6月

針對樂齡長者已辦理防詐議題宣導

共計21場次，累計參與人次達824人

次，活動內容涵蓋假投資、假檢警、

解除分期付款等常見詐騙手法說

明，並輔以實務案例解析、防詐五

不原則、互動問答等方式，提升長

者識詐與應對能力。活動地點遍及

南屯、大里、北區、北屯、清水、沙

鹿、龍井、豐原等區域，合作單位包

括本市樂齡學習中心、社區發展協

會、關懷據點及農會等，如南屯區

向心社區發展協會、大里清心長青

快樂學堂、北區建成里社區發展協

會、豐原區翁子社區關懷據點等，

共同攜手強化社區安全意識。預計

於114年8至9月續辦約6場次，預估

參與人次可達240人，期能持續擴大

防詐教育成效，深化長者及其家庭

之風險辨識與應變能力。 

二、 本中心114年以全齡數位素養為主

軸，上半年推動親職教育數位教養

系列課程，並規劃下半年於本府社

會局推薦之山、海、屯、城社區關懷

據點辦理「樂齡數位素養課程」，活

動主題為「一生打拼不受騙，智慧

防詐護子孫」，方便長者就近參與，

幫助長者提升對新興科技的防範意

識，確保網路使用及財產安全。活

動地點包含潭子區臺中市感恩關懷

協會、石岡區和盛社區發展協會、

大甲區太白社區發展協會、西屯區

福和社區發展協會、北區賴興社區

發展協會、太平區成功愛心關懷協

會及霧峰光復基督教會等，課程主

題涵蓋媒體素養與防詐認知、家庭

回憶與數位傳承及家庭資源管理，

預計114年辦理7場次，預估參與人

次約200人，期能協助長者提升數位

素養及生命經驗傳承。 

三、 於7月28日及8月4日與台中市台中

故事協會合作辦理以長者防詐為腳

本，對象為本中心志工之2場故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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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劇創作研習營，提升本中心志工之

服務技能，以服務更廣大市民朋友

之所需，共同迎向 AI時代的來臨。 

6 114-1 為提供多元家庭(例

如單親、重組、跨國、

同志、隔代教養、新

住民等類型)所需之

家庭教育資源，建議

家庭教育中心於辦理

家庭教育推展人員在

職培訓融入多元家庭

族群相關議題，並與

渠等多元族群機構或

組織合作辦理相關家

庭教育活動。 

家 庭

教 育

中心 

 

一、 本中心融入多元家庭族群等相關議

題辦理各機關及其它推展家庭教育

相關人員在職訓練，於114年5月2日

及5月14日辦理以「滿足幼兒情緒需

求與正向教養」探討多元家庭的幼

兒有哪些特殊的情感現象、「合作父

母的親職教育輔導」提供多元家庭

(例如單親、重組、跨國、同志、隔

代教養、新住民等類型)所需之家庭

教育資源為主題，計2場次，共242

人次(男29人次，女213人次)參與。 

二、 本中心另規劃114年度性別教育系

列活動，辦理11場親子繪本、小旅

行，以及針對家長及單身者辦理多

場情感課程，並與社團法人台灣基

地協會、財團法人勵馨基金會、財

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等單位合

作，共同推動多元性別教育。 

三、 本中心為促進新住民家庭親子互

動、家庭關係，生涯規劃、職涯探

索、家務分工、婚姻經營等需求，

辦理「愛這樣做-新住民家庭終身學

習之旅」，已辦理3場次，共服務92

人次，並與社團法人臺中市春天女

性成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

協會、臺中市產業故事館發展協會、

臺中市石岡區新移民女性關懷協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優質家庭教

育發展協會、臺中市立圖書館石岡

分館合作，建立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與新住民服務團體、社會企業、

圖書館等良好合作機制，擴大服務

市民，共創幸福友善宜居城市。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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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會議

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7 114-1 請家庭教育中心每年

結合不同節慶(婦女

節、兒童節、母親節、

父親節等…)，擇要針

對不同身分別面對家

庭議題開設講座或其

他連結方式。 

家 庭

教 育

中心 

本中心結合不同節慶針對各類身分別開

設相關活動： 

一、114年上半年配合兒童節與兒福聯

盟、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那可拿

雲林戒毒機構、靖娟基金會、麗寶兒

童交通安全教育館合作，辦理兒童

居家安全、毒害防制、兒童權利公

約、數位性別暴力及交通安全等「兒

童安全系列線上課程與親子共學活

動」計8場次，共219人次參與。 

二、訂於114年8月24日上午9~12時假文

化部文化資產園區舉辦「臺中市祖

父母節系列慶祝活動」1場次，約800

人次參與；同日下午1~5時舉辦「祖

親孫文創手作體驗課程」6場次，約

120人參與；訂於114年8月2日、8月

16日假大毅建設基金會烘焙教室辦

理「祖親孫餅手作體驗課程」4場次，

約160人參與，透過多樣豐富課程活

動，創造代間交流機會。 

三、為推廣性別平等教育與台灣女孩日

(每年10月11日)，訂於114年10月7

日於本府市政大樓4樓集會堂辦理

「性平趨勢論壇｜家職協奏曲 The 

Art of Balance」，邀請國際扶輪

3462地區、臺中市婦女及新住民培

力平臺、帝國製糖場共同合作，透過

女性實務工作者、企業經營者等進

行講座分享，融入性別及多元文化

議題，讓與會民眾提升如何平衡職

場與家庭的相關知能，進一步增加

家庭成員之互動，提升家長平權知

能及親職溝通和教養的技巧，並於

課堂結束後，能實務運用於家庭生

活中。 

四、本年度結合各月節慶，於國立教育廣

播電臺彰化分台「樂活家庭人物誌」

進行主題訪談： 
(一)春節：於 1 月 24 日播放高齡長輩

與成年子女過年話題的親子關係

對話議題； 

(二)情人節：於 2 月 27 日播放擇偶與

單身情感經營議題；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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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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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決議 

(三)清明節：於 3 月 28 日播放每逢佳

節倍思親的生命教育與失親教育

議題； 

(四)5月國際家庭月：於 4月 25日、5

月 23 日、6 月 27 日播放婚姻教

育、共親職與兒童權利公約 CRC等

議題。 

8 114-1 請家庭教育中心與本

市原住民族家庭服務

中心適度結合，以利

資源擴大及整合。 

家 庭

教 育

中心 

一、本中心辦理「原流擺拍舞幸福-原住

民家庭終身學習之旅」家庭教育活

動，邀請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原

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教會、原住民族

團體等單位揪團參加，以達到團體

共學及推展家庭教育的目的，共辦

理4場次120人次。 

二、本活動在光復新村原流新創園區舉

辦，可以推展原住民族創意產業、幫

助親子探索職業興趣，光復新村的

眷村風華及影視熱點，可以促進族

群的理解與共榮。 

三、活動以「愛的計畫」為題，講師將帶

領全家一起擬定休閒計畫或預備愛

的禮物，為了落實計畫要學習溝通

與安排家庭日程表、學習時間管理、

規劃儲蓄必要花費、善用雙十公車、

免費資源等「家庭資源管理」知能。

最後的亮點還有專業攝影師為每個

家庭拍攝全家寫真照片，為這次美

好的活動留下紀錄，串起家人美好

的珍珠時刻。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9 114-1 有關今年9月全人家

長會長協會舉辦親子

體育家庭日，請運動

局協助配合辦理。 

家 庭

教 育

中心 

 

全人家長會長協會與中心已於9月27日

假朝馬國民運動中心共同舉辦「親子體

育家庭日」，感謝運動局協助該場地借用

事宜，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柒、工作報告： 

一、洽悉。 

二、委員建議及主席裁示事項如下： 

(一)建議逐年針對不同類型家庭辦理家庭教育，例如同性婚姻族群自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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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 1 萬 8,000 對以上辦理結婚登記，建議家庭教育中心可辦

理有關同性婚姻及育兒的志工教育訓練，並與相關團體合作(如同家

會)，納入年度業務辦理。 

(二)現今居住形式以社區大樓為主，對家庭教育的推展有相當大的幫助，建

議家庭教育中心透過社區推廣業務擴大效益。 

(三)因應 AI時代來臨，建議家庭教育中心於 115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

業研習進修計畫內融入生成式 AI相關研習主題。 

 

捌、提案討論： 

案  由一：有關「臺中市 115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草

案)」(請參 P68)，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9條、第 11條、「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5條、第 6條辦理（相關法規請參 P148、P149）。 

二、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11 條規定略以，各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家庭

教育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之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

提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練，於每年度由各級主管機關擬訂計畫，

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三、復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9 條規定，各類推展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

研習進修時數如下： 

(一)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十八小時以上家

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 

(二)終身學習機構及各級學校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每年應

接受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 

(三)鼓勵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及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

構、法人或團體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每年定期接受家

庭教育專業研習。 

四、綜上，參考教育部「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撰寫說

明」，擬定「臺中市 115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

畫」 (如 P68)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擬訂推展家庭教育

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之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之進修

課程或訓練計畫，並依「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6 條提送家

庭教育諮詢委員會報告。 



9 
 

四、請本府各機關明(115)年度惠予配合本中心相關函文派員參訓，

參訓人員含機關內部人員及機關所屬外單位人員，以提升本市

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知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二：茲因教育部「第三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111-115 年)」期透

過整合相關體系資源以提升家庭教育量能，建議未來繼續由各局

處於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進行執行情形簡報，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7條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設家庭教育中心，並結合教育、文化、衛政、社政、户政、民

政、農政、消防、警政、勞工、新聞、環保、原住民族事務等

相關機關或單位、學校及大眾傳播媒體，共同推動轄區內家庭

教育事宜；復依教育部「第三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111-

115 年)」主軸目標三「連結體系，多元共融：連結家庭教育與

服務支持系統，尊重多元、符應不同型態家庭需求」之策略，

各機關(單位)應積極落實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對象別之家

庭教育、完備家庭教育與支持服務體系之整合及提供預防性家

庭教育服務。 

二、 依據上開規定及本市配合辦理「第三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

畫(111-115年)」之局處包含社會局、民政局、衛生局、文化

局、勞工局、經濟發展局、法制局、新聞局、消防局、警察局、

人事處、農業局、環保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

員會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等。 

三、 承上，前於 111年第 1次及 112 年第 2次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決議，案依家庭教育法第 7條順序排定每次邀集 2 局處進行 10

分鐘內之家庭教育工作執行情形簡報，局處順序排定至 114 年

第 1次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議止，各局處已全數輪值完畢。 

四、 為賡續邀請局處進行簡報說明，本次排定輪值表建議如下： 

會議場次 建議簡報局處 

115 年第 1 次 社會局、民政局 

115 年第 2 次 衛生局、文化局 

116 年第 1 次 勞工局、人事處 

116 年第 2 次 法制局、新聞局 

117 年第 1 次 消防局、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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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年第 2 次 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118 年第 1 次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 

118 年第 2 次 環保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協同辦理。 
 

案 由三：有關本中心規劃辦理 115年國際家庭日、幸福臺中家庭月系列活

動，為持續深化跨機關合作，強化本市家庭教育推動及幸福家庭

意象，擬邀請本府各局處合作，共同規劃系列親子活動，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每年 5 月 15日為聯合國訂定之「國際家庭日」，強調家對每一

個人的重要性，藉以提升國際社會對於家庭重要性的關注，期

待人們用生命和愛心去建立家庭，擁有幸福健康的家庭，進而

建立祥和社會。  

二、 114 年度 515 國際家庭日慶祝活動於 5 月 24 日在中央公園舉

行，主題為「AI 讓生活方便，陪伴讓家人連線」，家庭教育中

心另串聯市府各局處共同舉辦「2025 幸福台中家庭月系列活

動」，包含文化局轄下各市立圖書館、社會局各親子館及玩具銀

行舉辦的各類親子共讀、手作、書展，還有警察局婦幼安全網

路宣導及運動局親子健行活動等，跨機關合作，提供豐富精彩

親子互動交流機會，讓親子共學、同樂，一同打造「好家在台

中‧挺你幸福進行中」的幸福城市。 

三、 惠請各局處(單位)結合既定政策及活動計畫，預為規劃融入 

115 年國際家庭日相關活動，本中心將另函請各機關提供活動

內容說明，彙整後進行整體宣傳，並協請新聞局協助於本市官

方 line 及漾台中 fb行銷，廣邀市民共襄盛舉。 

四、 檢附本(114)年宣傳圖卡及市政新聞(P.21)供參。 

決    議：照案通過，各局處辦理家庭教育活動，可洽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諮詢及協作。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6時 50分。 

 










